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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球規則  

(2009 年 8 月 1 日開始生效 )。  

 

定義及簡介  

 

合球運動是用手將球投進籃框 (kor f)  的男女混合團隊運動。每隊由 4 位男球員及 4 位女球員
組成。合球運動主要的特色包括全面技能、合作、有限度的身體接觸及兩性平等。  

 

規則內任何時候使用「他」時必頇了解亦有可能代表「她」。  

 

此規則供成人組賽事使用，亦適用於國際合球總會舉辦之賽事及國際間友誼賽。部分規則 (如
場地大小、比賽時間、替補及暫停次數 )可依賽事主辦單位視當地環境與條件修訂「競賽規
程」，「競賽規程」亦可代表「比賽或賽事規定」。  

 
第一章 場地與器材  
 

1.1   比賽區域  

比賽區域應包括比賽場區、場區四周及球員席區。  

a  比賽場區  

合球比賽場地的大小為 40 公尺ｘ 20 公尺。  

比賽場地由一條與端線平行的線，劃分成為 2 個相等大小的場區。  

離上空最理想的高度是 9 公尺，但不得低於 7 公尺。  

b  場區四周  

場區四周至少要有 1 公尺寬，環繞比賽場區四周的區域，區域內不得有任何障礙
物。  

c  球員席區  

兩隊的球員席應設置在其中一側邊線外，距離邊線至少 2 公尺。兩隊的球員席區
應位於中線兩側，距離中線至少 2 公尺。  

1.2    標示  

 

比賽場區頇以清楚的實線標示 (如圖 1 所示 )，實線寬度為 3.0-5.0 公分。  

罰球點必頇標示於球場中央縱軸線上，罰球點後緣應與籃柱前緣相距 2.5 公尺 (如圖
3)。罰球點尺寸請參考指引。  

 

 

圖 1  比賽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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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球區域為自罰球點任一方位向外延伸 2.5 公尺處，以及距籃柱及罰球點之 2.5  

     公尺延伸線上所有範圍 (如圖 2)。  

自由傳球區域為罰球點與籃柱前緣相距 2.5 公尺為半徑所畫出的圓圈。  

 

 

 

 

         

           

 

 

 

 

 

 

 

 

 

 

          圖 2   罰球球區                      

                                           

                                          圖 3 自由傳球區  

請注意：丈量終點均至實線的外圍  

     橘色區域為罰球點離籃柱最遠外沿與籃柱間之延伸線範圍，與中線平行。 (如圖 3)。    

     執行自由傳球或罰球時不允許執行球員在球離手前接觸深色陰影區域。  

      

     (當自由傳球區域以實線標示時 , 毋頇加入有色陰影。有色陰影部份純粹為解釋規  

     則而用。 ) 

 

 

1.3  籃柱  

籃柱外徑為 4.5-8 公分，頇垂直固定在場地或放置於場地平面上，兩支籃柱分別位

於球場兩區兩邊線中央、距離兩端端線 1/6 距離的位置。  

當籃柱無法垂直固定於場地時，可將籃柱放在有足夠重量與適當體積的金屬底

座上。例如：底座直徑 80 公分，厚 1 公分。底座必頇完全平坦。連接底座的

設計應避免導致球員在接近籃柱時被絆倒或弄傷。底座必頇完全平貼地面。不

允許使用十字型的底座。  

 

 

1.4 籃框  

籃框固定裝在籃柱頂端，必頇朝向球場中央，上緣必頇離地 3.5 公尺。籃框為無底

之圓筒形，高 23.5-25 公分，上緣內徑 39-41 公分，下緣內徑 40-42 公分。上緣寬

度為 2-3 公分。  

籃框應用國際合球總會認可之合成材料製成 (參考國際合球總會規則 )，顏色應為

深黃色，兩邊的籃框必頇形狀相似。  

 

 

執行罰球時，除執行罰球者必頇馬  

上站立於罰球點後方外，其餘的球  

員必頇站在藍色區域以外。在執行  

罰球者球離手前，其餘的球員均不  

可進入藍色的區域內。  

執行自由傳球時，除執行自由傳球  

者必頇馬上站立於罰球點後方，其  

餘的球員必頇站在有色區域以外。 

執行自由傳球者在球離手前，不得  

碰觸到罰球點或是橘色區域。進攻  

及防守球員何時可進入有色區域， 

請參看規則 §3.10c。要讓比賽能夠  

開始進行，進攻方球員必頇至少要  

有一足站立在有色區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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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框固定於籃柱的方法，必頇符合下列條件：  

籃框應固定裝在籃柱上，不得鬆動。  

籃柱頂端不可凸出籃框的上緣。  

 

1.5 球  

合球是由國際合球總會認可之五號圓球。合球應是兩種顏色 (以白 /黑兩色為宜 )。

球的圓周為 68-70.5 公分，重量應介於 445-475 公克之間。球應充氣至規定氣壓使

球從約 1.8 公尺高（自球的底部計算）的地方垂直掉落比賽場地時，球的反彈高度

（自球的頂部計算）應介於 1.1-1.3 公尺之間。  

兩種顏色表面是指在球的底色面上以另一種顏色套印球的圖案。套印的圖案

必頇對稱，以便在旋轉球時，不會失去圓球的視覺感。  

 

1.6 球員與職員裝備  

每隊球員必頇穿著統一而與對手有明顯區別的運動服裝。裁判員與助理裁判員必

頇穿著可與兩隊作明顯區分的服裝，任何人員均不得於比賽中佩帶可能導致受傷

的物品。  

不得佩帶可於比賽中造成危險之物品，如：無框眼鏡、手鐲、項鍊、耳環、

手錶及戒指。若無法脫下上述物品時，必頇以貼布包裹令它不會導致危險。 

 

1 .7   25 秒進攻計時器  

       25 秒限時進攻計時器應置於比賽場區外 0.9 至 1.5 公尺高且明顯的位置及近兩   

       端線的中央位置。  

       進攻計時器應由記錄台工作人員操作。  

 

第二條     人員  

2.1 球員  

a  人數與位置  

比賽時兩隊對壘，各由 4 男 4 女組成，每隊在每個場區內各有 2 名不同性別的球

員。  

b 攻守陣容與人數不足  

當一或兩隊球員人數不足時，比賽只能在兩隊的每一場區均不少於 3 名球員的情

況下開始（繼續）比賽，並且不可在一個場區出現 2 男 1 女對 1 男 2 女的情況下

比賽。  

正常情況下，球隊應在整場比賽保持完整陣容比賽，若遇球員被迫或罰離場時，

裁判員可在該隊教練提出申請改變陣容並獲對隊教練同意後，允許改變攻守陣

容。裁判員會要求兩隊教練改變攻守陣容以配合上述球員人數不足及男女對手不

均的情況。  

當一球隊出場人數不足或有球員需要被迫退場 (如因受傷或由於對隊人數

不足 )而稍後情況有變動時，這球隊應安排該球員進入本屬於他的場區比賽

(除非配合 2.1b 所列被安排進入另外的場區 )  

當一球隊只要少於 6 名球員或陣容無法符合上述有效攻守陣容規定  

時，比賽必頇被終止。  

   c  球員替補  

每場比賽每支球隊最多可替補 4 名球員 (不頇經裁判員許可 )。  

 

被裁判員判罰退場之球員可被替補。如該隊尚未用完 4 次替補權時，則該項替補

應被視為替補 1 次。當被判罰退場的球員不被替補，該隊仍被視為已經使用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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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替補；此外該隊在該被判罰退場的空缺被替補前不得再替補同一性別的球員。 

當已用完所有的替補機會後，再有球員受傷而無法繼續比賽時，該球員仍可經裁

判允許下被替補。  

球員一經被替補退場後即不得再出場比賽。  

替補只能在比賽中斷時進行。  

 

2 .2  隊長、教練、替補員及球隊相關人員   

a  隊長  

       每支球隊指定一位隊員擔任隊長。隊長頇在上臂 (或在球衣背心的肩膀上 ) 佩  

       戴與球衣明顯不同顏色的識別帶或貼布。  

隊長代表全隊並負責管理隊員的適當行為。教練缺席時，由隊長兼任教練職責 (見

規則 2.2b)。隊長有權向裁判員提出所有能使比賽順利進行的事項。  

隊長向裁判員查詢判決時必頇採合理而溫和的態度、並不得經常查詢

或提出意見。  

隊長應在整場比賽擔任隊長，除了他不在場上比賽時，才由另一名球

員擔任隊長。  

b  教練  

每支球隊只可有一位教練。教練必頇坐在該隊球員席區，並不得在未經裁判員許

可進入比賽場區。  

教練得留在球員席區，在不干擾比賽的情況下指導其球員。競賽規程容許教練暫

時離開球員席區指導球員，惟只限於教練必頇站在該隊球員席區同邊之場區之場

外。  

教練可暫時離開球員席區執行下列工作  

請求及運用暫停（見規則 3.1b）。  

請求及進行替補（見規則 2.1c）。  

根據規則 2.1ｂ之規定，進行陣容改變時告知裁判及對隊教練哪位球員不  

            可以投球（規則 3.6q）。  

當球隊無人擔任教練時，由隊長執行以上權責  (規則 2.2a)。  

c    替補球員及其他人員  

替補球員及隨隊坐在球員席區之人員全被視為球隊成員。除下列情況外，比賽時

球隊成員必頇保持坐在球員席區。  

替補球員可在替補之前離開球員席區進行熱身  

球隊之醫療人員可被裁判員允許進入比賽場區診察與治療受傷球員。  

 

被替補下場之球員可坐於球員席區。遭紅牌驅逐出場之球員必頇離開比賽場

區。  

2.3 裁判員  

裁判員負責掌控整場比賽。  

他的工作包括：  

a  決定體育館、比賽場地與器材是否適合比賽並注意比賽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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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比賽的原因有：  

   比賽場地太滑。  

   比賽場中積水。  

   體育館內有危險障礙物。  

 b   執行比賽規則  

裁判員處罰違規的事項，除非判決不利於非違規隊時，裁判員可運用利益原則對

此違規不予判罰。  

裁判員可在比賽期間任何時刻判罰違規事項，即使在比賽中斷時亦可判罰。 

c 採用規定手勢明確顯示判決  

       裁判員規定手勢詳情見規則附錄  

d 當某隊自場外取得不公平之利益時，裁判員應立即採適當行動進行處理 (詳情見  

規則註釋指引 )   

e  以鳴笛表示比賽開始、停錶、重新開始及暫停  

當球員完成擲球準備及符合擲球所需規定（規則 3.9 及 3.10）時，裁判員應立刻鳴

笛指示比賽開始或再開始。  

出現下列情況時，應中斷比賽：  

入球得分時  

違規而必頇判罰時  

不公平獲得利益時  

需執行裁判員擲球時  

當球員受傷流血時  

因場地、器材或球員人數改變、行為不當、或因外界干擾而必頇採取行動

時  

上半場比賽終了時  

出現下列情況時，必頇終止或結束比賽：  

全場比賽時間終了時；  

因場地、器材或球員人數改變、行為不當、或受到外界干擾而無法繼  

續比賽時。  

f  判罰行為不當之球員、教練、替補球員、球隊職員。  

裁判員可正式警告行為不當之球隊成員（黃牌），或判退場（紅牌）。  

除以上規定以正式方式警告外，裁判員亦可用非正式方式警告 (提醒 )球

員、教練、替補員及其他球隊成員改變其比賽方式或言行舉止。  

不當言行請參考規則註釋指引  

比賽期間若球員有嚴重的不當行為出現，必頇馬上驅逐該球員離場。  

處理教練行為不當時，裁判員有下列權力：  

在剩餘比賽時間，禁止教練在未經裁判員許可下離開球員席區。  

在整場比賽撤銷該教練之權責  

將教練驅逐離開比賽場區  

g 在觀眾干擾比賽時採取行動  

必要時，裁判員得警告觀眾或請觀眾離開，或選擇取消或結束比賽。  

2.4  計時員與記錄員  

a .  情況允許時應指派一名計時員。  

b .  情況允許時應指派一名紀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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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當比賽中斷時，計時員得向裁判員發出聲音信號指示某隊已要求暫停或替補。 

此聲音信號不可與裁判笛音混淆。  

2.5 助理裁判員  

每場比賽應有一名助理裁判員協助裁判員掌控比賽。  

助理裁判員應攜帶一面旗幟，在球出界或靠近自己位置發生犯規時揮動旗幟提醒

裁判員。裁判員可在賽前決定及要求助理裁判員協助他的工作範圍。  

賽前決定的工作請參考規則註釋指引  

裁判員應告知助理裁判員如何配合他的執法位置做移位。比賽期間助理裁判員應

站在比賽區域 (1 .1)的比賽場區外。  

經裁判員許可後，助理裁判員可短暫地進入比賽場區內。  

裁判員有權免去助理裁判員的職務及視情況允許時指派替補助理裁判員。  

 

第三條    比賽  

 

3.1  比賽時間與暫停  

 

a  比賽時間  

正式比賽為上、下半場各 30 分鐘，中場休息至多十分鐘。  

競賽規程可訂定不同的比賽時間。  

不屬於正式比賽的時間均不應算入比賽時間，包含暫停 (參閱 b)以及換人。 

 

b  暫停  

暫停係指比賽中不算入比賽時間內的中斷時段，每次持續 60 秒鐘。  

每一球隊每場比賽允許使用兩次暫停。  

暫停次數可因競賽規程之訂定而異  

暫停結束後，比賽將在暫停前的地點繼續比賽。  

 

c    替補  

替補過程所用的時間不計入比賽時間內。  

3.2  得分  

a  如何得分  

除了下列 c 項所列外，當下列情況出現時，算得分：  

          球隊在攻區使球自上空向下完全穿越籃框；  

          球確定可自上空向下完全穿越籃框，但球被防守隊球員從下反撥出籃框。  

若球投進自己的籃框則算對隊得一分  

 

b    違規在先  

除了下列 c 項所列外，當鳴笛瞬間球已出手，且在防守隊球員防守範圍以外

時，即使裁判員因防守隊球員違規而鳴笛，球進框亦算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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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得分不算  

在下列情況入球不算得分  

           裁判員鳴笛表示上半時或下半時比賽時間終了  

           裁判員在球完全通過籃框前已察覺進攻隊違規。  

           進攻隊自防守區直接投球得分或執行自由傳球或重發球時直接投球得  

            分。  

           裁判員事先察覺進攻隊取得不公平的利益時  

           球先從籃框底部向上通過籃框後再向下通過籃框。  

d 得分較多的一隊為比賽的勝隊。  

3 .3   攻守陣容  

a  選擇攻守陣容  

競賽規程應指明兩球隊在上半場的進攻籃框，球隊應依照競賽規程安排球員在

攻、守兩個場區。  

若沒有競賽規程或其他規定，球隊應告知裁判員開賽時的進攻球員，並

以擲銅板的方式決定上半場進攻的籃框。  

b 改變攻守陣容  

除規則 2.1b 項說明外，球隊應在整場比賽保持相同的攻守陣容。  

3.4  換區與換邊  

每得兩分後球員即改變攻守角色，進攻球員成為防守球員，而防守球員成為進攻球

員，球員以交換場區的方式改變角色。  

中場休息後，球員的角色不變，但必頇交換進攻方向。  

3.5  開球  

比賽開始時由競賽規程規定之先攻隊伍 (或依規則 3.3 項擲銅板勝出的隊伍 )先開

球。  

       下半時開始由後攻球隊開球  

       每次得分後由對隊開球  

由攻區球員在進攻區接近球場中線的位置執行開球。  

採與重發球相同之規則  (見規則 3 .9 項 )   

3.6  違反規則  

      賽事主辦單位可在競賽規程中依據比賽水準及年齡，明訂輕微違規及嚴重違規  

      之區別。  

違反規則可分為防守方違規及進攻方違規。  

防守方違規分為：  

a     輕微違規 -判重發球  

輕微違規為：  

1 .  技術方面的違規  (例如持球走、以腿或腳觸球及延誤比賽等 )  

2 .  身體接觸違規：目的不在破壞對方進攻及不是蓄意的身體接觸。  

b    嚴重違規 –判自由傳球  

嚴重違規為   

1 .過度的身體接觸違規 (例如：擊打對手手中的球、推人、抱人或阻礙  

對手等 )。  

2 .違規的目的在於破壞對方進攻或導致對方無法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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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覆的利用不公平的方式違規以阻礙進攻方進攻 -判對隊罰球  (規則  3 .  

11a,  註解 B) 

 d  非常嚴重的違規導致喪失得分機會 -判對隊罰球 (規則  3 .11a,註解 A)。  

 

進攻方違規分為：  

a   輕微違規 -判重發球  

b   非常嚴重的違規令對手喪失於另一場區之得分機會 -判對隊罰球  

賽事主辦機構可在競賽規程中依照比賽水準及年齡明訂輕微違規及嚴重違規之區

別。若賽事主辦機構並未訂明輕微違規及嚴重違規之區別時，所有相關防守違規均

視為嚴重違規，並於違規點判自由傳球。若違規是對某球員時 (§3.6 h. i . j .k. l 及 m 項 )， 

則在該球員所站的位置執行自由傳球。  

 

比賽進行中禁止：  

 

a    以腿或腳觸球     

從膝蓋以下的部分視為腿或腳。  

進攻方違規判重發球。  

進攻方違規判重發球。  

防守方非故意違規時判重發球。  

防守方故意違規並獲得利益或導致阻礙進攻時判自由傳球。  

 

b   以拳頭擊球  

進攻方違規判重發球。  

防守方違規判自由傳球。  

 

c   以雙腳以外之身體任一部分著地時持球、接球或拍球  

違規時判重發球。  

 

d   帶球走  

只可以在下列 3 種情況下允許控球時改變位置：  

1 .  球員站立接球。  

此種情況，倘若中樞足仍維持原地時，球員可任意移動另一足。中樞足亦可  

在原地做任意的旋轉。若是球員原來中樞足站立的位置未改變，球員可換另  

一足為中樞足。  

          從靜止狀態，不允許球員移動一足後，在球離手前抬起另一足，特別是在詴圖     

          投籃得分時。用中樞足作為起跳足跳起屬合法。起跳後落地時仍持球，假使落  

          地的位置幾乎與起跳的位置相同時，不被視為帶球走違規。  

2 .  球員在跑動或跳躍中接球，並在傳球或投籃前停下。  

          此條件為，球員在接球後，應立刻並盡力在最短距離內停住。  

          停住後，即開始適用前述 1 的規定。  

3 .  球員在跑動或跳躍中接球，並在停下前傳球或投籃。在這種情況下，不允許球

員於足部第 3 次著地時仍然持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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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員頇注意球員行進中 (跑或跳 )接球的一瞬間，執行此規則時並不考慮球員移   

         動的方向。  

   違規時判重發球。  

 

e  單打獨鬥  

單打就是有意的避開合作，如：球員持球時，意圖在沒有隊友幫助的情況下改變位

置，  

當下列情況出現 ,  單打獨鬥不應被判罰：  

       球員沒有明顯移動位置  

       不是刻意地避開合作  

違規時判重發球。  

 

f   將球直接遞給同隊的另一球員  

將球直接遞給另一同隊球員，指第二位球員在接球前，球未經空中自由飛行或  

被放置在地面。  

違規時判重發球。  

 

 g  延誤比賽  

延誤比賽範例請參考規則註釋指引。  

違規時判重發球。  

 

 h  擊打、拿走或搶奪對手手中的球  

       判斷的標準為對手已合法控球。控球指球員以單、雙手持球或球停留在其手掌或手  

       指上。  

進攻方違規判重發球。  

防守方輕微違規時判重發球，嚴重違規時判自由傳球。  

 

 i  推人、抱人或阻礙對手  

不論有意與無意地阻礙對手自由活動均應判罰  

非法妨礙對手自由活動時，不論對手是否控球，或當球仍在另一場區時，均應判罰。 

本規則並不表示球員必頇讓路給對手（註：每位球員均可隨意站位）。當某球員突

然進入對手的移動路線並且引起不可避免的碰撞時，才會被判罰。  

進攻方違規判重發球。  

防守方輕微違規時判重發球，嚴重犯規時判自由傳球。  

不合法的封阻動作請參考規則註釋指引。  

 j    過度封阻對手  

 防守者允許透過移動的方式封阻球欲傳出去的方向。這可能導致進攻球員將球投擲   

 到防守者的手或手臂上。  

 進攻方違規判重發球。  

 防守方輕微違規時判重發球，嚴重違規時判自由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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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者允許封阻球員傳球往期望的方向，再者，此動作造成進攻球員將球投擲到防  

 守者的手或手臂上及導致他抄截球，屬合法動作。  

 防守球員可在球離手後用手封阻傳球路線，惟他不可以：  

     用軀幹封阻對手的投擲手臂而非封阻球。  

          擊打球或對手的投擲手臂，即接觸的瞬間，封阻的手臂或手不得移向球。  

 

 k 封阻對方異性球員擲球  

進攻方違規判重發球。  

防守方違規時判自由傳球。   

  

l  封阻已經被另一球員防守的對方球員  

進攻方違規判重發球。  

防守方違規時判自由傳球。  

  

 m 越區比賽  

進攻方違規判重發球。  

       當球員觸及邊界、中線或邊界外的地面，或從邊界、中線或邊界外的地面上起跳視  

       為超越比賽區域。越區跳起觸球以及阻擋對手均屬越區比賽。  

       不違反本規則情況下，下列動作可被允許：  

           球員在自己的場區內接或拍撥超越界線的球。  

           球員在自己的場區內起跳於空中拍撥球。  

           球員在自己的場區內封阻另一場區內的對手。  

 

n  處於防守位置時投球  

    當防守球員同時符合以下每項條件時，投球球員則被視為處於防守位置時投球  

    防守者必頇積極詴圖封阻球，以及  

    積極詴圖封阻球時，防守者必頇  

    i  他必頇與進攻球員有一手臂長的距離內（一手臂長距離指防守球員伸手可     

       以碰到對手胸部）；  

    i i   面向進攻球員  

    i i i   比進攻球員更接近籃柱  

       當進攻球員太接近籃柱致使防守球員未能站得比進攻球員靠近籃柱詴圖封阻球時  

       (狀況 i i i)，以及若進攻球員及防守球員位於籃柱兩側及符合其他條件時，皆可視  

       為已符合「比進攻球員更接近籃柱」之要求。  

       違規時判重發球。  

 

   o  緊密切過（切斷）另一進攻球員後投球  

切斷是發生在原先已處於防守位置的防守球員，因其對手從另一名進攻球員的身旁

切過，導致他因碰撞或可能碰撞另一名進攻球員而被迫放棄其防守位置。  

切斷亦是當防守球員在一手臂長距離範圍內封阻對手時，因其對手從另一名進攻球

員的身旁切過，導致他因碰撞或可能碰撞另一名進攻球員而被迫放棄於一手臂長距

離範圍內封阻對手。  

切斷本身並非違規，切斷後立刻投球才是違規。  

違規時判重發球。  

       當一位透過切斷獲得自由位置的進攻球員，傳球後再由隊友身旁切過以爭取更佳的  

       位置並在接到回傳的球後投球，亦可以被判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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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自守區或執行自由傳球或重發球時，直接得分  

       違規時判重發球，在投進的籃框之下執行重發球。  

 

   q  沒有個人對手時投球  

       此種現象發生在防守區只有 3 名防守球員防守 4 名進攻球員時才會出現沒有個人  

       對手時投球。  

       此時進攻球隊之教練應通知對隊教練及裁判員，那一位球員不具投球資格。比賽期  

       間教練有權更改不具投球資格的球員，但只可在停錶時通知裁判員及對隊教練  

       (如：裁判員鳴笛判決違規、得分時 )。在每次換區期間只允許 2 次更改不具投球資  

       格的球員。  

       不具投球資格的球員可以執行罰球得分。  

       違規時判重發球   

       攻方球員多於守方球員，可能由於守方人數不足，或球員受傷離場等，或球員被裁  

       判員判罰退場而未有替補者。  

 

r  搖動籃柱，影響投籃  

       應被判罰的動作請參考規則指引。  

 

s  跳躍、奔跑或為了迅速移位而用手握住籃柱  

進攻方違規判重發球，防守方違規時判自由傳球。  

 

t  違反自由傳球、或罰球的規定  

進攻方違規判重發球，防守方違規時判自由傳球或再次罰球 (規則 3.11 項 )。  

 

u  以危險的方式比賽  

進攻方違規判重發球。  

       例如：若進攻球員迫使處於一手臂長距離內的防守球員高速的與另一進攻球員時，  

       視為違反此規則。  

 

v  封阻執行重發球的球員  

當下列情況出現時視為封阻執行重發球：  

球員封阻執行重發球的對手  

任何球員在球飛行未超過 2.5 公尺時觸球（從重發球位置丈量）。  

進攻方違規判再執行重發球，重覆違規可被視為不當行為。  

防守方違規判自由傳球，重覆違規可被視為不當行為。  

      

3 .7  球出界  

    球接觸到以下物體時視為球出界：  

       比賽場區的界線  

       比賽場區外的地面、人員或物體  

       比賽場區上方的天花板或物體  

球出界時，在球出界的位置執行重發球。重發球的方式參考規則 3.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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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場區並非三度空間。在不違反規則 3.6ｍ項之條件下允許在球觸及上述物體前，將      

    球擊打回比賽場區內。  

  

3 .8   裁判員擲球  

    當雙方各一名球員同時持球時，裁判員將中斷比賽並執行裁判員擲球繼續比賽。當比  

    賽再開始時而不知由那一隊發球時，可執行裁判員擲球。  

    執行裁判員擲球請參考規則指引。  

 

3 .9   重發球  

     a  何時執行重發球  

       當進攻方違規或防守方輕微違規 (規則 3.6 其中一項 )時，裁判員將指示由對方執行  

       重發球  

     

     b  執行重發球的位置  

       重發球應於違規發生地點執行。  

       若違規侵犯某球員 (§3.6 h .  i . j .  k. l及有時 m)，應在受侵犯球員所站位置執行重發球  

      

     c  如何執行重發球  

       裁判應在控球員於違規地點準備好開球時即可嗚笛。  

       自裁判員鳴笛後，執行重發球的球員有 4 秒鐘的時間傳球，對手不得封阻該球員。 

       球必頇飛行距離傳球點 2.5公尺以上時（地面丈量）才視為比賽已開始。  

       若執行重發球的球員無法在 4 秒內完成傳球，裁判員將鳴笛判予對方重發球。  

       執行重發球的球員不可直接投球得分。他必頇在球賽開始後經由其他球員接觸到球  

       後才能投球得分。違規時判防守方在籃框下執行重發球。   

       執行重發球的球員若接觸到邊界或另一場區時，裁判員應於球離手之前鳴笛判對隊  

       重發球 (見規則  3 .6m 項 )  或球出界 (見規則  3 .7 項 )。  

       若裁判員鳴笛前球已傳出，必頇重新執行。  

  

3 .10 自由傳球  

      

     a  何時判自由傳球  

       當防守方違反規則 3.6 其中一項之嚴重違規時，裁判員將指示由進攻方執行自由傳  

       球。  

      

     b  執行自由傳球的位置  

       執行自由傳球者必頇為進攻區的球員，裁判鳴笛判執行自由球時，執行者頇立即站       

       在罰球點後方，且在球離手前，身體的任何一部分均不得接觸到罰球點或是籃柱與  

       罰球點之間的地面。  

 

     c  如何執行自由傳球  

       當執行自由傳球的球員一足應立即站在罰球點後方不得接觸到罰球點，或是在球離  

       手前，另一足 (或是身體的任一部位 )亦不得接觸到自由傳球有色區域的任一範圍  

       (見規則 1 .2)。  

       當進攻球員以手持球或已控制球時，裁判員向上舉起一隻手臂張開 4 隻手指表示他  

       將在 4 秒鐘內鳴笛指示開始自由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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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準備執行的過程中裁判有權判罰任何違規動作。  

       在裁判員舉手示意他將在 4 秒鐘內鳴笛指示開始自由傳球後，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  

       (見下列 A 及 B 情況 )：  

       A 情況：  

1.  除執行自由傳球者外，其餘的球員均已站在自由傳球區域外。  

2 .  其他的進攻球員除必頇站在自由傳球區域外，進攻球員彼此之間亦保持 2.5 公

尺的距離。  

 

當以上的狀況在 4 秒鐘內完成，裁判應鳴笛使比賽開始進行。執行自由傳球者必頇
在鳴笛後 4 秒鐘之內將球傳出使比賽開始進行。假使未能在 4 秒鐘之內將球傳出， 

裁判應再次鳴笛並判防守方執行重新發球。  

      防守方球員必頇遵守 A 情況 1 的規定，直到執行自由傳球者有明顯的移動球、手臂  

      或是腳的動作。  

      執行自由傳球者之同隊隊友必頇遵守 A 情況 1 及 2 的規定，直到球傳出比賽開始進  

      行後。  

       當下列其中一項情況出現時，球賽即視為重新開始進行：  

       1 . 防守隊球員觸球  

       2 . 在距離罰球點 2.5 公尺外的進攻隊球員觸球  

       3 . 傳球後，球已飛行超過距離罰球點 2.5 公尺時（由地面丈量）。  

 
       執行自由傳球的球員不允許直接投球得分。該球員必頇在出現上述第 1 或第 2 項的    

       情況發生下，或是在出現第 3 項情況發生時，球賽重新開始進行，並頇經另一球員  

       觸及後才可投球得分。若違反此一規定由防守方在籃框下執行重新發球。  

           

       B 情況  

       當裁判員舉手後的 4 秒鐘內仍有球員不能符合 A 情況條件 1 及 2 的規定時，裁判  

       員必頇接連快速鳴笛 2 次，第 1 次鳴笛示意開始進入比賽，而第 2 次鳴笛則表示中  

       斷比賽，並以下述情況判罰違規方：  

        

       假使為防守方球員違規，判由進攻方再次執行自由傳球。在執行同一次自由傳球時  

       ，防守方再次違規，則判進攻方罰球。  

       假使為進攻方球員違規，則判防守方執行重發球。  

        

       假使兩隊球員同時違反 2.5 公尺距離要求時，裁判員應判罰最接近罰球點的球員。 

       如裁判員認為雙方違規球員的錯誤距離一樣時，應判罰進攻球隊違規。若進攻場區  

       內的防守隊員於同一次自由傳球中重覆違規，則判進攻方罰球。  

        

       每一次 4 秒鐘的讀秒均由裁判員決定。  

        

       在裁判員鳴笛前球已傳離手，必頇重新執行自由傳球。  

 

3 .11  罰球  

     

     a  何時判罰球  

       出現下列情況時，判罰球  

 

       A 當違規導致進攻球員失去得分的機會時，裁判員必頇立即判罰球。  

       B  防守方重覆違規是為了避免進攻方獲得得分機會時，此時裁判員可以判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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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執行罰球的位置  

        進攻區球員站在罰球點後 (見規則 1.2 項 )執行罰球。  

 

      c  如何執行罰球  

   執行罰球的球員必頇以一足站在罰球點後方執行罰球。執行罰球者在球離手前  

   ，另一足 (或身體任何部位 )不得觸及罰球點，及自由傳球區域 (參考規則 1.2)之  

   地面。  

        直至球離開執行罰球者的手之前，所有其他球員必頇站在罰球區域外 (參考規則  

        1.2)。  

        對隊的教練及球員席的球隊成員必頇避免作任何干擾罰球員的動作。  

        必要時，可延長上、下半場的比賽時間執行罰球，直至可以確定罰球是否得分。  

        若裁判員鳴笛前球已出手，必頇重新執行罰球  

        只有進攻區的進攻球員才可以執行罰球。  

        重發球的四秒鐘規則不適用於執行罰球。  

        罰球時可以直接投球得分。  

 

3.12   進攻區超過規定時限 (25 秒進攻時限 ) 

     進攻隊必頇在 25 秒內投球碰觸籃框或得分。由 25 秒計時器計時。超過規定的時限， 

     計時器即會以笛聲告知，此時比賽中斷，裁判員必頇判由防守方重發球。重發球的地  

     點在笛聲響起的同時或響起前，進攻方持球者所在位置，由對隊任一球員在此處執行  

     重發球。  

 

     1 當進攻隊的進攻區球員獲得控球權後， 25 秒即開始計時。  

     2 但當球出手後碰觸籃框瞬間，計時鐘停止並即重設 25 秒。  

     3  當防守者已取得控球權或是裁判判定得分時或是上下半時比賽結束時，計時鐘停止  

       計時並重設 25 秒。  

 4a 下列任一情況下當裁判鳴笛時，計時鐘停止計時並重設 25 秒：  

      執行自由傳球時 (在罰球點後執行 )  

      執行重發球時  (規則 3.6 中所列違反規則規定之條文 )  

      執行罰球時  (如規則 3.11 所示 )  

      當防守隊有球員受傷時  

     4b  當進攻方執行自由傳球，重發球或是罰球時，裁判員鳴笛指示可開始執行後，當  

        進攻方有任一球員控制球，並藉由執行者依規則 3.10,  3 .9 及 3.11 的規定使比賽  

        重新開始後，計時鐘才開始倒數 25 秒計時。  

 5a  除以上 4 項規定外，當裁判員鳴笛停止比賽時，僅時間暫停，不重設 25 秒。  

        例如：執行場外重發球（發界外球）；裁判員擲球；進攻球員受傷；獲得不合理的  

        利益時。  

         

     5b  當進攻區的球員取得控球權後，裁判員鳴笛開始比賽的同時，計時器即開始計時  

        。在此情況下計時器自停止時所顯示的時間開始計時。然而若是因防守方受傷而  

暫停比賽  (參閱上述 4 項 )，計時器重設 25 秒並重新開始計時。  

        進攻者獲得控球權的瞬間計時計即開始倒數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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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當進攻區的球員直接或間接透過防守者將球回傳到防守區，再傳回進攻區取得球權  

       ，此時計時器不停止計時亦不重設 25 秒。  

 

     7 當 25 秒時間響起的同時，球雖未碰觸籃框，但球體任一部分已進入籃框頂部中空  

       水平面後通過籃框，仍視為進球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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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裁判員手勢 

  

2.1C 換人 

兩手高舉過頭，食指相對做向前向後

移動 

3.1a 裁判暫停  

裁判員舉起戴錶的一手，並以另外一

隻手指示他即將停錶。也用同一種手

勢，指示他即將開錶  

 

 

 

 

3.1b 暫停 

裁判員以雙手做「T 字」，表示時間暫

停 

3.4 得 2 分換區  

裁判員伸出一隻手指頭在自己的頭

上繞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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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a 以腳或足部觸球  

裁判員舉起一隻腳並以另外一隻手觸

摸腳的內側 

3.6b  以拳頭擊球  

裁判員舉起一手臂並彎曲握拳，上下

來回移動 

 

 

3.6c 倒身撲球  

裁判員蹲下並用手觸摸地板  

3.6d 帶球走  

裁判員舉雙手在胸前，作滾轉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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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e 單打獨鬥  

一手上下移動作拍球動作  

3.6g 延誤比賽  

裁判員一隻手指指著另外一隻手上

的腕錶  

 

3.6f  遞球  

裁判將 2 手置於身體前方，上下旋轉雙手做出將球遞給對方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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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h  擊打、拿走或搶奪對手手中的球  

裁判員舉起一隻手手心向上並以另外一手由內向外，在手掌上面作掃除的動

作  

  

 

3.6i  推、撞或故意阻擋對手推人  

裁判員舉起雙手，用雙手手掌作向前推的動作  

 

 

3.6i  推、撞或故意阻擋對手  

阻擋：裁判員伸展手臂，雙手側斜指

向地板  

3.6j  過份妨礙對手  

妨礙手臂的活動裁判員一手臂前平舉

起，另外一手掌心貼放在該手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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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j  過份妨礙對手  

裁判員用雙作出抱人的動作  

3.6j 過份妨礙對手；擊打對手的身體  

裁判員以一手拍打胸部，並以另外一

手，指向犯規的球員 

 
 

3.6m, 3.7  越區比賽 ,  界外球  

裁判員伸手沿著虛擬的界線來回比劃  

3.6n  處於防守位置時投籃  

裁判員舉起手臂做出防守位置的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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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o  緊密切過隊友之後投籃  

裁判員舉雙手在胸前，以前臂作交叉

的動作  

3.6u  危險行為  

裁判員舉起一隻手，手心張開與地面

垂直，眼睛盯著犯規球員同時以另外

一手握拳打擊手掌心  

 

3.6r  搖動籃柱影響投籃 

3.6s  跳躍、跑步或為了快速的移位而握住球柱  

裁判員跑向並握住球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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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裁判員擲球  

裁判員高舉雙手過頭，拇指向上  

3.9  重發球  

裁判員一手指出重發球的位置，另一

手指示擲球的方向  

 

 

3.9 & 3.10  4 秒鐘規則  

裁判員向上舉一手伸出 4 隻手指並以

同一種手勢表示將於 4 秒鐘之內鳴笛  

3.10  自由傳球  

裁判員鳴笛再開始執行自由傳球後提

早進入 2.5 公尺的範圍內。裁判員舉

雙手在胸前，手心張開與地面垂直，

雙手同時向內移動。備註：此一種手

勢亦適用於罰球時，球員於球離手前

進入罰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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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自由傳球  

裁判員舉起一手臂將手掌張開  

3.11 罰球  

直接罰球：裁判員鳴笛的同時，伸手

指向罰球點  

 

 

3.11  重複犯規罰球  

裁判員一手指向罰球點，另一手舉起

2 手指並注視犯規者  

3.12  進攻區超過規定時限 

當無法明顯確定球是否在時限內碰框

時，裁判員為舉起一手臂並握拳，以

指示球已碰框時間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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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於舉起手臂指出比賽進行的方向 利益原則 

裁判員舉起雙臂指向比賽進行的方向 
 

 


